公   告
中華民國100年1月18日；100馥二管公字第1000009號
  主旨: 地下室一樓地板修補工
        程順延。
說明:
一、地下二修補工程EXPOXE及面漆至今    

    未乾，車輛必須延後至19日17:00
    以後方能進入。恢復正常狀態。
二、地下一修補工程因上述原因，廠商通知必須順延至24日(週一)開始施作
    ，所以請地下一樓車輛於24日早上08:00前淨空，預計27日週三晚間才能恢復正常停放。
三、造成不便，情非得已，敬請原諒。
            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 
